
汕尾市医疗保障局法律服务

定点议价采购公告

汕尾市医疗保障局采用定点采购议价方式实施本次采购。

一、项目信息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汕尾市医疗保障局法律服务定点采购

（二）项目编号：DDYJ-2026-1778892

（三）预算金额：25,000.00

（四）采购需求：

编号 服务描述 需求描述 数量
控制单价
（元）

计
量
单
位

1
人员要求：1
服务开始时间：2026年4月4日起至2027年4月3日
止

（一）工作要求 1、
必须严格按照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
相关规定提供服务。
2、对在服务过程中
获悉的服务对象的内
部信息及商业秘密等
严格履行保密义务。
3、本项目组成员严
格遵守中央“八项规
定”、“六项禁令”，
严明纪律，遵守保密
规定。 （二）服务
人员要求 律师1名，
具有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律师执业证》。

1 25,000 项

商务需求

编号 需求内容

1
（一）工作要求 1、必须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相关规定提供服务。 2、对在服务过程中获
悉的服务对象的内部信息及商业秘密等严格履行保密义务。 3、本项目组成员严格遵守中央“八项规定”、
“六项禁令”，严明纪律，遵守保密规定。 （二）服务人员要求 律师1名，具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
证》。

（五）议价发起时间：2026年04月03日

（六） 本项目采用的是按项目的报价方式。

二、需求信息

服务内容：汕尾市医疗保障局2026年至2027年法律顾问项目

合同份数：4

争议处理方式：向采购单位所在地或所在地上级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解决

发票类型：增值税普通发票

三、供应商报价须知

（一）供应商应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，并对如下条件的真实性负责：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

事责任的能力；2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3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4）有依法缴纳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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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5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6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

件。

（二）被邀请的供应商应根据议价信息的要求，在满足采购需求的前提下，于规定时间内对项目做出报价。

（三）供应商应在报价时，可通过系统提供采购需求中所要求的全部资料与数据的，应当通过系统提交。供应商不得在所上传的

附件中填写项目报价信息，如系统报价与附件材料不一致，则附件报价无效，以系统报价为准。

（四）供应商应认真核对报价信息，确保符合采购需求，并对其真实性负责。若与实际不符，一经查实，将视为弄虚作假，当次

报价无效，并按政府采购相关规定给予处理。

四、定点议价规则

（一）报价规则。

（1）供应商的报价应是总价。

（2）供应商的报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。

（二）成交规则、终止规则。

（1）成交规则：采购人接受供应商报价的，议价成交。

（2）终止规则：在定点议价公告期间，采购人因故取消采购任务；或者采购人不接受供应商报价的，议价终止。

五、项目联系方式

联系方式：冯佳得 0660-3600606

采购单位：汕尾市医疗保障局

2026年04月0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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